基金科宣導事項：
1、 各校憑證與會計報告應依會計法第109條第1項及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，移交所在機關管理檔案人員保管並具備適當保管之環境。(依花蓮縣審計室115年1月8日審花縣一字第1140005726號函)
2、 自115年度3月會計月報起應檢附月報檢核表。
3、 每年3、10月會計報告應另行檢附內審人員輔導學校月報年度檢核表。（依據花蓮縣政府所屬學校會計業務輔導及考核計畫第陸點）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有關學校郵局薪資劃撥戶列帳事宜，已設平衡表科目「銀行存款-郵局劃撥帳戶」（110102-12）供各校使用。(詳處務公告125601)
